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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公布

“十四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将全省“十四五”

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予以批准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强化森林资源保护责任担当。实施森林采伐限额管

理是保障森林资源稳定增长、永续利用的重要法律制度。各级政

府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坚持生态

优先、保护优先、保育结合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，深入推进国土绿

化，着力提升森林质量，不断增加森林碳汇，确保森林资源持续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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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增长。

二、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。下达给各地、各有关单

位的森林采伐限额总量和各分项指标，是每年采伐林地上胸径 ５

厘米以上林木蓄积的最大限量，必须严格执行、不得突破。不同编

限单位的采伐限额不得挪用，同一编限单位分别权属、起源、森林

类别、采伐类型的各分项限额不得串换使用。采伐非林地和征占

用林地上的林木，不占森林采伐限额；列入省级以上林业工程项目

的，其抚育采伐可以占用主伐或更新采伐限额；自然灾害受害木、

枯死木清理采伐可在县域内统筹使用森林采伐限额，不受限额分

项限制。

三、合理分解落实森林采伐限额。各地要依据森林资源分布、

可采伐资源比例和森林抚育等任务安排情况，科学统筹分配采伐

限额。委托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核发采伐许可证的县（市、

区），原则上应将集体人工商品林采伐限额分解到乡镇（街道）。

积极鼓励和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开展森林经营，根据其依法编制并

批准的森林经营方案，森林采伐限额予以单列保障。省级不可预

见性限额由省林业局统筹管理，专项用于重大自然灾害、公共安全

和自然保护区等特殊情况的采伐所需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确因

上述特殊情况需要采伐林木且在采伐限额内无法解决的，可按规

定向省林业局申请使用。

四、严格控制森林采伐消耗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

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林木采伐技术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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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切实加强林木采伐管理，严格控制森林采伐消耗。全面加强天

然林保护修复，继续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，禁止对天然林实施皆

伐改造。从严控制公益林更新采伐，省级以上公益林只准进行择

伐更新。引导人工商品林采伐方式转变，人工商品林皆伐量原则

上不得超过主伐总量的 ５０％。依法落实伐后更新造林任务，强化

采造挂钩、伐育同步等管理机制，完善迹地更新保证金制度，确保

采伐迹地及时复绿更新。

五、不断优化林木采伐审批服务。深化林木采伐审批“最多

跑一次”改革，推进审批权限下沉，推行一站式审批服务，加大对

偏远山区林农的主动服务力度。因征占用林地需采伐林木的，凭

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作出的使用林地许可决定书，办理相应的

林木采伐许可证。人工商品林主伐年龄由经营者根据实际情况自

主决定。个人采伐原则上实行一户一证，同一行政村范围内相连

采伐地块可联户发证，同一建设工程、林业项目及自然灾害受害木

清理除治等需要采伐林木的可跨小班联户发证（松材线虫病除治

采伐可在同一乡镇或街道范围内跨小班联户发证）。完善林木采

伐公示制度，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及时将采伐限额分配、申请审批及

采伐监管情况公示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六、规范完善松科植物采伐管理。从严控制松科植物采伐，除

征占用林地、建设护林防火设施和开设防火隔离带，实施世界银行

贷款森林生态系统修复项目，实施省级以上森林抚育经营、森林质

量提升以及其他省级以上林业工程项目等特殊情形外，松材线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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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疫区松科植物只能进行除治性采伐，松材线虫病疫区内采伐的

松科植物严格按照疫木处置。简化松材线虫病除治采伐许可证办

理，依法组织清理的单位应告知林木所有者限期除治义务，林木所

有者逾期不申请办理枯死松木采伐许可证的，依法组织清理的单

位可凭采伐申请表、身份证明材料、依法编制并批准的松材线虫病

除治方案（含伐区合并调查设计表）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，采伐期

限可延长至申请办理的次年 ３ 月 ３１ 日。零星枯死松木可由疫情

所在乡镇（街道）组织人员及时清除并于清除之日起 ３０ 日内，将

清理采伐枯死松木的地点、株数和蓄积量等情况报告当地县级林

业主管部门，抵扣本年度或下一年度的森林采伐限额。零星枯死

松木界定标准为小班中枯死松木株数少于 ３ 株或仅占该小班林木

株数 １％以下（含 １％）。

七、持续加强森林资源长效监管。全面落实地方政府森林资

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，科学实施森林资源及其

生态功能的动态监测，强化对森林覆盖率、森林蓄积量、林地保有

量、森林碳储量以及公益林、天然林保护情况的考核评价，切实保

障森林资源持续稳定增长。加大林业执法监管力度，完善常态化

的森林督查工作机制，落实林木采伐“双随机”检查制度，坚决制

止和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，对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

不力的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进行责任追究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

要定期组织开展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检查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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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“十三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６〕

７７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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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省

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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